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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格尔木市人民政府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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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决算领域政务公开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药品监管信息主动公开目录的目录设置、公开管理、检查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格尔木市政府、各行委、市政府各部门及街道、乡（镇）涉及的财政预决

算信息主动公开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制定主要引用《格尔木市政务公开工作管理制度》及《格尔木市依申请公开管理

规范》。 

3.目录分类 

3.1 分类原则 

应明确到无法细分的主动公开具体信息。 

3.2 目录设置 

目录设有一、二、三级类目，三级类目为非固定类目，即具体事项，是主动公开的具体

信息，财政预决算领域由一级目录财政预决算细分，下设二级目录机构职责、政策及解读、

年度预决算、三公经费、预算调整、监督检查。 

4.财政预决算政务公开管理 

4.1 机构职责 

4.1.1 公开内容 

机构职责公开单位职责、机构设置、领导信息、规章制度、工作计划、信息简报、工作

概况、责任清单、权力清单等事项，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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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 

4.1.3 公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492 号）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中办发〔2015〕21 号）、《关于印发格尔木市全面开展政府职权清理推行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格政办〔2015〕30 号）。 

4.1.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1.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4.1.6 信息形式 

文本、表格。 

4.1.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显示屏或触摸屏、行政服务大厅（公示栏及自助服务

终端）。 

4.1.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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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公开时限 

各类事项产生后 20个工作日内公开，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4.2 政策及解读 

4.2.1 公开内容 

政策及解读公开财政相关法律法规、上级财政政策及解读、本级财政政策及解读等事项，

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4.2.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 

4.2.3 公开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 号。 

4.2.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2.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4.2.6 信息形式 

文本、图片。 

4.2.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行政服务大厅（公示栏及自助服务终端），市政府及

部门微信公众号，显示屏或触摸屏，宣传册，公告栏，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媒体。 



Q/GOSGK 0003-2018 

 6 

4.2.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4.2.9 公开时限 

各类事项产生后 20个工作日内公开，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4.3 年度预决算 

4.3.1 公开内容 

年度预决算公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等事项，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4.3.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 

4.3.3 公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

作安排》的通知（青政办[2013]233 号）、《海西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

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4.3.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3.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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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信息形式 

文本、表格。 

4.3.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府及部门微信公众号、显示屏或触摸屏。 

4.3.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4.3.9 公开时限 

政府预决算经人大批准后20日内公开，部门预决算经本级财政部门批复后20日内公开，

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4.4 三公经费 

4.4.1 公开内容 

三公经费公开格尔木市政府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公开表、部门年度“三公”经

费支出预决算公开表等事项，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4.4.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市各部门、各行委。 

4.4.3 公开依据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

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3 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当

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的通知（青政办[2013]233 号）、《海西州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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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4.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4.4.6 信息形式 

文本、表格。 

4.4.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府及部门微信公众号、显示屏或触摸屏。 

4.4.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4.4.9 公开时限 

市政府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公开表经人大批准后 20 日内公开，部门年度“三

公”经费支出预决算公开表经本级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4.5 预算调整 

4.5.1 公开内容 

预算调整公开预算调整报告事项，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4.5.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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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公开依据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

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3 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当

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青政办[2013]233 号）、《海西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4.5.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5.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4.5.6 信息形式 

文本、表格。 

4.5.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府及部门微信公众号、显示屏或触摸屏。 

4.5.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4.5.9 公开时限 

各类事项产生后 20个工作日内公开，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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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监督检查 

4.6.1 公开内容 

监督检查公开财政审计、监督方式等事项，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表。 

4.6.2 公开主体 

市财政局。 

4.6.3 公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71 号）。 

4.6.4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4.6.5 公开方式 

全部公开。 

4.6.6 信息形式 

文本。 

4.6.7 公开渠道 

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府及部门微信公众号、显示屏或触摸屏。 

4.6.8 公开程序 

主动公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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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公开时限 

各类事项产生后 20个工作日内公开，并在载体长期公开。 

5.检查评估 

市政府、各行委及市政府部门对财政预决算领域政务公开目录编制和政务公开情况定期

开展自我检查和评估，至少每年一次。检查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内容、公开属性、公

开形式及持续改进等。按照公开事项的增减情况，检查是否对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保持持续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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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规范性附录） 

财政预决算政务公开事项清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机构职责 

单位职责 
公开各部门/各行委主要职责，

按条目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492 号）

第九条、第十条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机构设置 

公开市各部门/各内设机构名

称、主要职责、办公地点、联系

电话。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领导信息 

公开市政府及各行委部门正副

职领导姓名、职务、责任分工、

联系方式。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规章制度 
公开各部门工作相关工作制度

及机制。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工作计划 

公开单位年度工作计划或规划。 

包括计划名称（计划单位名称和

计划期限）、计划根据、计划的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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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目标和要求、工作的方法、步骤

和措施、计划日期。 

信息简报 

公开工作相关的信息，写明标

题、发布时间、发布机构及主要

内容。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执行 

工作概况 

公开各部门每年的工作内容、完

成数量及质量、工作评价、工作

检查、存在问题及不足。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执行 

权利清单 

公开行政权力主体性质、行政权

力事项及依据（按行政许可、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

的分类方式等进行分类提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

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5〕21 号） 

《关于印发格尔木市全面开展政府职权清理推行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格政办〔2015〕30

号）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责任清单 

公开行政权力项目类别及名称、

实施对象、承办机构、公开范围、

收费依据及标准、前置条件、承

诺时限。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4.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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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政策及解读 

财政相关法律

法规 

公开文件全文及相关解读，解读

注重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

频视频等方式，提高政策解读的

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易于

理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

发〔2017〕47 号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图片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行政服务大厅（公

示栏及自助服务终

端） 

4.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5.显示屏或触摸屏 

6.宣传册 

7.公告栏 

8.电视、广播 

9.报刊、网络媒体 

决策 

上级财政政策

及解读 

公开文件全文及相关解读，解读

注重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

频视频等方式，提高政策解读的

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易于

理解。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图片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行政服务大厅（公

示栏及自助服务终

端） 

4.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5.显示屏或触摸屏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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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6.宣传册 

7.公告栏 

8.电视、广播 

9.报刊、网络媒体 

本级财政政策

及解读 

公开文件全文及相关解读，解读

注重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

频视频等方式，提高政策解读的

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易于

理解。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图片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网上办事大厅 

3.行政服务大厅（公

示栏及自助服务终

端） 

4.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5.显示屏或触摸屏 

6.宣传册 

7.公告栏 

8.电视、广播 

9.报刊、网络媒体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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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年度预决算 政府预决算 

公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

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

整报告、决算、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报表、重要事项情况说明。其

中报表包括： 

一般公共预算 6张表：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表，②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表，③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

出表，④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

支出表，⑤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

还和转移支付表，⑥政府一般债

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 4 张表：①政府

性基金收入表，②政府性基金支

出表，③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表，④政府专项债务公开限额和

余额情况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 张表：①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②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对下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工作安排》的通知 （青政办[2013]233 号） 

《海西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

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经人大批

准后 20 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表格、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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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转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 

社会保险基金 2张表：①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表，②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表。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

出空表并说明。 

部门预决算 

公开部门概况、部门预算表、部

门预算总体安排情况说明。其中

部门预算表包括：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①部门收支

预算总表，②部门收入预算表，

③部门支出预算表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经本级财

政部门批

复后 20 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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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①财政拨款

收支预算总表，②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表，③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预算表，④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预算表。没有数据的表格

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 

三公经费 

市政府年度“三

公”经费支出预

决算公开表 

公开预算总额因公出国（境）费

用、公务接待费用、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增减变化情况

进行说明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国办发〔2013〕73 号)、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工作安排 》的通知（青政办[2013]233 号） 

《海西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

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经人大批

准后 20 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部门年度“三

公”经费支出预

决算公开表 

公开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用、会议费、培训费支

出预算情况及年度对比。（明确

金额） 

市各部门、

各行委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经本级财

政部门批

复后 20 日

内公开 

长期公开 —— 
文本、

表格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管理 

预算调整 预算调整报告 

公开在预算执行中，各级政府对

于必须进行的预算调整，应当公

开预算调整具体方案。预算调整

方案应当说明预算调整的理由、

项目和数额。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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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内容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

属性 

公开

方式 

公开时限 

信息

形式 
公开渠道 

公开

类别 
事项分类 事项名称 

主动公开时限 依申

请公

开时

限 

首次公开

时间节点 

公开后时

间节点 

监督检查 

财政审计 

公开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包

括发布时间、公告编号、审计对

象、主要问题、审计处理情况、

审计发现问题的初步整改情况，

以及公告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

十八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 571 号）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执行 

监督方式 
提供监督部门监督电话、信箱、

通信地址等信息 
市财政局 

主动

公开 

全部

公开 

产生后 20

个工作日

内 

长期公开 —— 文本 

1.市政府门户网站； 

2.市政府及部门微

信公众号； 

3.显示屏或触摸屏； 

服务 

 


